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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思

中世纪晚期英国伦敦商人阶层考察

西尔维娅·瑟拉普（Ｓｙｌｖｉａ Ｌ． Ｔｈｒｕｐｐ）是美国密歇根
大学中世纪史教授，欧洲中世纪城市行会史专家，二战后

美国新社会史学、比较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她于１９５９年
在密歇根大学创办《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杂志，使美国

成为继法国年鉴学派 《经济史社会史学年鉴》 刊物之后，

第二个学术期刊名称中明确带有社会史字样的国家。随着

比较史学的中兴，这份期刊还将美国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

究聚焦到比较问题上。笔者曾阅读瑟拉普教授的《中世纪

早期的社会》 〔２〕 和 《中世纪伦敦商人阶层１３００－１５００》两
部著作，颇为钦佩她对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问题的洞察

力和理解力，专著的诸多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对同业中人

的研习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关于１３００－１５００年间伦敦市商
人阶层问题的阐述，著名英国经济史学者波斯坦教授曾撰

文给予很高的评价。 〔３〕

于此，笔者试图遵循该书的结构框架，结合国内外学

者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浅谈对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中世纪

晚期伦敦商人阶层的理解和认识，不当及谬误之处，敬请

各位前辈同行不吝赐教。

一

瑟拉普教授的《中世纪伦敦商人阶层１３００－１５００》，是
一部研究中世纪晚期伦敦商人阶层问题较为全面的著作。

全书除前言外，分章节论述了伦敦商人的经济和社会定义、

在王国和城市政府中的角色、个人财富与生活标准、世俗

教育及宗教情感、阶层的流动性、商人与乡绅等多个问题，

最后一章就商人这一社会的中间阶层（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ｔｒａｔａ）
进行了总体的概括。据观点而言，作者对其时伦敦商人数

量的评估、阶层流动问题的考察，以及商人与乡绅之间复

杂关系的阐释，见解独到。

著述之始，瑟拉普教授即对市民、商人的概念进行了界

定。她认为以选举权为标志的法律身份和所属的职业是区分

伦敦市民与否的两个标准。任何想要获得市民身份的人，都

要在国王和市政会前宣誓效忠，并提供自己具有良好声誉和

从事能够维持生计的商业活动的证明，有时还需要行会师傅

的赞助。如果他是非自由人，必须先赎买自身的自由，再有

６名本城市民为其担保。 〔４〕 由于职业类型的差异，工商业

领域中的从业者及其家庭成员构成了市民中的上层。根据工

商业规模的不同、掌握财富数量的多寡，瑟拉普教授将商人

阶层基本划分为富有商人和中小商人两类，更为细致的可再

分为富有商人、制服公会中的非富有商人、小匠师及其下等

不同级别。后者的区分在涉及如市政会议员选举等城市政治

事务、工业和商贸活动，因敬畏权力而衍生的个人心理上的

不平等问题时十分必要。而当评估商人数量之时，又需将其

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１４世纪对于富有商人数量的记录资
料已是缺乏，中小商人更是如此。根据仅有的对富有商人行

会成员的粗略统计，其时每一个行会约有１００人以上。 〔５〕

该情况在１５世纪有了明显改观，作者分别统计了富有商人、
中小商人、从事一般工商业活动的市民、外来商人及其家庭

成员（包括妻子、子女和学徒）的数量，得出１５世纪末伦敦
商人阶层的数量约为３３０００人的观点。（详见下表） 〔６〕 波

斯坦教授认为，对中世纪晚期伦敦商人阶层数量的评估是本

书最令人满意的一个部分。 〔７〕

伦敦商人阶层数量在这两个世纪里总体呈现增长的态

势，但瑟拉普和威廉·卡克斯顿都认为，与低地国家城市相

比，伦敦商人家族保持较高社会地位的时间较短，以男性继

承为准，不会超过三代人。 〔８〕 英国社会史学家罗伊·波特

在其《伦敦社会史》一书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伦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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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流动频繁，中世纪晚期两三代之后还处于原阶层与地位

的伦敦家族很是少见，市政会议员这一阶层除外。” 〔９〕 究

其原因，首先愈加严格的学徒制度延迟了男子初婚年龄。通

常情况下男孩在１６岁后才有资格成为学徒跟随师傅学技艺，
学徒期限为７至１４年不等，有些学徒契约明确规定学徒期间
禁止结婚，因而男子初婚年龄约为２６岁。同期人们的期望寿
命，Ｊ．Ｃ．拉塞尔（Ｒｕｓｓｅｌｌ）教授的观点是４９～５０岁。 〔1０〕 由

此可推，很多商人在去世时，儿子仍是学徒身份，无法承继

父业。而监护人在行使监护权时贪婪蚕食掠夺被监护人的合

法继承遗产的事件亦时有发生，这样就非常不利于商人家族

的延续。其次，１４世纪初饥荒频发，中叶黑死病爆发，其后
又反复多次，１５世纪疫病流行，编年史家记录１５世纪伦敦及
周边地区爆发流行性传染病的年份分别是１４３３－１４３５年、
１４３７～１４３９年、１４４２～１４４４年、１４４９～１４５０年、１４５２年、１４５４
年，间隔短、时间长， 〔1１〕 死亡率长期居高不下，无男性

继承人的商人家族比例很大。人口统计学家估测前现代化时

代儿童死亡率在３０％—５０％之间。 〔1２〕 复次，并非所有的商

人之子都心甘情愿地从事手工业和商贸活动，市议员中子承

继父业的不足三分之二。 〔1３〕 社会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

职业选择，如律师、医生、学者等专业人士，王国政府和城

市政府官员，购买地产变身为乡绅等。在伦敦这个充满机会

的城市里，商人也大多不会强制后代继承父业。 〔1４〕 故此，

商人阶层中的外来移民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Ｐ．克拉克将城
市发展过程中的移民分为改善型移民、生计型移民和外国移

民三种类型。 〔1５〕 城市男孩通过学徒制度进入伦敦，郡级

城市商人家族为与伦敦商贸行业建立关联而派遣成员等，都

属于改善型移民。尽管有的行业学徒费用较高，如１３９３年伦
敦金匠行会规定学徒期限不少于７年的，费用至少为１０马克；
期限不少于１０年的，费用至少为５英镑；违者需向行会交纳５
英镑的罚金， 〔1６〕 但对多数普通人而言，学徒制度乃是获

得市民资格、提高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１３０９－１３１２年间在
伦敦城市书记官处登记的５３６名学徒中，确定有１８５人来自伦
敦城外，比例为３５％；据姓氏判断另有２２１人来自城外，占
４１％。 〔1７〕 到１５世纪末，伦敦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中有三分
之一或一半的学徒来自于小城镇和农村。 〔1８〕 而且与上一

世纪不同的是，这些学徒不再主要来自伦敦城周边，而延伸

到英格兰西部和北部等更远的地方，甚至有威尔士人和爱尔

兰人。１５５１－１５５３年，有８３％的学徒来自于伦敦城外，且其
中一半以上源自西、北诸郡。 〔1９〕 此外，法国、德意志、

意大利商人和佛兰德尔的技术工匠，均属于外国移民类型，

这是一股对中世纪伦敦城市工商业发展非常有助益的力量。

商绅对流是商人阶层流动性的体现之一，对该问题的探

讨是本书的另一重点。瑟拉普教授通过分析商人家族和乡绅

家族纹章的相似性、城市议员与地方骑士一样拥有佩戴武器

的权利及其原因，得出商人阶层和乡绅具有文化关联的论

点。在商业和其他活动中，伦敦商人和贵族乡绅的社会性联

系也颇为多见，同期文件记录的商业买卖、信用借贷和担

保、礼物馈赠等行为中，商人和乡绅的名字常常在一起。
〔２０〕 文化和社会两方面的关联，构成了商人和乡绅两阶层间

相互流动的基础。商绅转换的渠道有通婚、骑士授予、购买

土地等。乡绅阶层对于通婚的积极性不及商人，他们无法放

弃对出身的关注、无法同意女儿与无地产的商人结合。倘若

城市商人在乡间拥有地产，或与贵族乡绅具有血缘关系，情

况将会不一样。反之，商人更期望可以通过婚姻摆脱传统农

本社会固有的偏见，提升社会地位。１４世纪约有三分之一城
市议员的女儿与乡绅结婚，１５世纪这一比例竟然超过一半。
〔２1〕 再者，随着土地市场的普遍形成，伦敦商人购置地产转

换为乡绅的事例在１５世纪更为多见。选择地点时，他们会避
开英格兰北部地区，而在科茨沃尔德、林肯郡、东盎格里

亚、肯特郡、赫特福德郡、或市郊等处抉择，米德尔塞克斯

和萨里是伦敦商人进行土地交易最多的两个地方。 〔２２〕 瑟

拉普教授比较研究了商绅、绅商两种流动与转换方式之后，

认为在１３００－１５００年间伦敦的绅商对流中，商人向乡绅的流
动规模大于其反向流动。 〔２３〕

二

对伦敦商人阶层人口数量的评估和社会流动性问题的考

察，是本书影响深远的原因之一。除此以外，笔者认为瑟拉

普教授对商人阶层中女性的关注和手工业中帮工会的论述更

值得进一步研究。

女人从事手工业生产活动在西欧古已有之。罗马帝国后

期，意大利北部和高卢等地已建立女工工场（ｇｙｎａｅｃｉａ）。４
世纪的不列颠文塔、可能还有温彻斯特也有了帝国女工工

场。 〔２４〕 法兰克王国时期，查理曼的《庄园诏令》第４３条
是中世纪早期女工工场存在的例证。 〔２５〕 该条款规定庄园

管家务必依指令及时供给女工工场从事生产所需的各种原材

料，如亚麻线、木材、靛蓝、朱砂、茜草、羊毛梳、起绒

球、肥皂、油、船只和其他必需的物品。 〔２６〕 中世纪中期

以降，毛纺工业、酿酒业中使用妇女劳动的情况更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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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手工业行会中还出现了女性师傅和学徒。故此，论及中

世纪城市广义上的商人阶层问题，无法回避女性在其中承担

的角色。瑟拉普教授在此书的第四章第三节分经济活动、政

治特权、文化教育等方面专门述及了“女人的角色”。首先，

在丝织业或其他的工商业中，女匠师通过正式的学徒制来训

练她们的学徒，学徒期限为７至１５年不等，学费最高达５英
镑。如果女匠师已婚，学徒合同中虽需注明其丈夫的名字，

但同时要指出工商业的所属权是她的，而非其丈夫。在家庭

中，当妻子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拥有强大的实力后，为了

维持夫妻双方的均势状态，就需要对家庭权力分配的原则进

行修改。 〔２７〕 其次，伦敦的女工商业者也是握有特权的。

丝织业女工曾向城市议会请愿要求依法保护她们的手工业，

原因有由于其丝织品质量略低于国外进口商品而无法与之竞

争、她们的工作可以愉悦上帝和服务绅士，这次请愿最终获

得成功，其后该行业又得到了特许权。 〔２８〕 再次，从某种

角度上说，商人之女影响着家族的经济利益，无论其结婚对

象是贵族乡绅，还是商人。因此，女孩渐渐获得了与男孩一

样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她们或与男孩一同进入语法学校、

或进入女子学校学习英语、法语等，为期四至五年。例如一

位出身杂货店商人家庭的女孤儿八岁起进入学校接受教育，

五年时间共花费２５先令。也许安排她们学习商业经营方面的
知识，初衷是为了将来能够辅助丈夫的事业，但这也使女子

独自从事手工业和商贸活动成为了可能，尤其在伦敦的城市

规章制度允许女性独自从事工商业活动、寡妇继承其夫的事

业之后。 〔２９〕

瑟拉普教授在“不平等的再认识”一节中还提到帮工

会，认为这是除商人和手工业行会之外的第三类城市誓约团

体，并例举了监事（ｗａｒｄｅｎ）在经济、宗教等方面的职责。
帮工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甚至一些帮工会还获得了国王颁发

的特许状，与其时城市社会经济状况和行会内部成员关系等

紧密相连。城市中处于行会控制下的帮工，与手工作坊师傅

和商人矛盾重重。如为防止师傅人数的增长而导致竞争加

剧、利益减少，已被少数富有工匠师傅控制的行会通过制定

交纳高额费用、完成复杂费时且材料昂贵的产品等多种规定

限制师傅资格的取得，使得帮工晋升为师傅的可能性越来越

小。帮工们只能自行组织帮工会或兄弟会 （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ｙ、
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来捍卫自身的各种权益。中世纪晚期，类似的帮
工会在西欧约有几千个之多，甚至在英格兰东部已产生了女

工帮会。 〔３０〕 １４１７年以前，伦敦至少出现了８个这样的帮工
组织。 〔３1〕 帮工会以助帮工提高工资为首要任务，以为帮

工争取独立开业的权利为根本目的。另外，对于遵守规章的

成员，帮工会在其面对困难之时予以帮助；对于品行不良的

成员，则拒绝给予其获得工作和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类似的

援助还包括成员在患病和失业期间享有救济金、低利率的金

融借贷、劳工纠纷中的法律援助等。此外教会神职人员还会

为每一位濒临死亡的成员进行灵魂祷告。 〔３２〕

三

中世纪中后期伦敦的重要性日渐突显，一方面得益于其

处在几条横跨内地主要交通线上的贸易中心位置，作为与德

国、低地国家、法国和意大利有紧密联系的港口战略地位，

生产专门的和半奢侈性物品的工业职能，以及国家政治中心

所在地、市政体制发展程度高。 〔３３〕 另一方面，直接从事

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活动的伦敦商人阶层不仅是城市发展

的受益者，更是其积极的促进和推动力量。１３００－１５００年间
的伦敦商人既有传统的以土地和农业为本、基督教神学控制

人们思想的社会所坚守的重农抑商的特点，又有都铎王朝商

业资本主义时代里商人身上的广泛容纳性、先进性等特征。

商人们的双重特性具体显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以末

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商人成功后的抉

择。而通过购买土地得以商绅转换的商人们，会采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经营，无形中又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变革的原动

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此时的商人们变成

乡绅后，往往最能改变土地。 〔３４〕 其二，经由教育获得经

济技能、提高文化素养，又越来越成为商人事业成功的必要

条件，而教会长期垄断着中世纪西欧的教育，古老的七艺等

学习内容并不适合那些将要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在这样的

情况下，世俗学校教育逐步发展起来。此时的商人对子女受

教育问题颇为重视。许多行会学徒合同对此都有明文规定，

１４９６－１４９７年伦敦皮革商行会规定，师傅需将来自郡级城市
的学徒送至学校学习读写，时间为三个月；一个杂货商人同

意其学徒在长达１２年的学徒期限里，第一、二年在学校学习
知识，一年半时间用于掌握文法，剩余六个月用于学习写

作。 〔３５〕 经过初等教育后，很多商人的后代选择在法律、

医学等专业领域继续研修，成为掌握某一特长的专业人士。

具有丰富知识的商人不仅善于处理有关经商活动的事务，而

且从政后更能制定各类合理的决策决议。瑟拉普说：“商人

在处理政府事情的知识和能力，以及如财政问题的责任心，

都明显胜于社会和政治地位均在其上的乡绅阶层。 〔３６〕 国

王经常会任命伦敦商人前去处理有关商业贸易的外交谈判事

务。其三，握有财富的伦敦商人在１４、１５世纪成为继犹太商
人和外国商人之后、英王获得财政扶持的贷款对象，商人与

专制王权联合又可以削弱教会势力，借贷给贵族还能够获得

社会对商人价值观的认同和自身地位的提升。此外，商人在

国家政治事务中也贡献卓著。他们不仅担任市议员，还代表

城市出席国家议会。１４世纪里，几乎一半的国家议会议员在
城市政府中担任职务；１５世纪这些议员几乎仅从市议员等城
市政府职员中选出。１４４５年至１４９１年间，至少有２６名伦敦商
人被选为其他城市的议员，主要是英格兰南部和西部的城

市。 〔３７〕 其四，基督教教义视商业为不道德的职业，把财

富看作罪恶的源泉。神学家也认为，贪婪和想方设法攫取金

钱是一种罪过。如果人们把商业活动当作一种满足自己那些

见不得人的动机的手段，那么商业活动就是邪恶的活动。而

只要商业利润被用在慈善商业上，就可以证明是正当所得。
〔３８〕 因而中世纪晚期虔诚的商人教徒通过将三分之一的遗产

捐赠给教会或行会、葬礼上对邻里穷困之人进行施舍等方式

参与慈善活动，救赎灵魂。１５世纪后期，仅伦敦商人就占全
部慈善捐助者的３６％，所捐的财务占总数的５６％。 〔３９〕

商人阶层兴起，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既有经济的变

化、社会的变迁，也有思想意识和道德价值观的转换。因

而，它是一种经济现象、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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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４０〕 瑟拉普教授正是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诸多

方面着手，对１３００－１５００年间伦敦商人这一中间阶层进行整
体研究，史料翔实，令我们可以窥探处于社会转型期的西欧

商人自身独有的双重特性。同时，作者在书中对女性工商业

者和城市第三类誓约团体帮工会也有些许着墨，与此相关的

问题更值得后续学人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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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Review: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1300-1500 by Sylvia L.Thrupp
Ｚｈａｎｇ Ｓｉ

（Department of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Sylvia L. Thrupp, who wrote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1300-1500, evaluated the number

of London merchant class at that time reasonably, analyzed the problem of fluxion between merchant class and
gentry carefully, and gave attention to the few women in manufacture and business and help the fraternity. From
her research on the merchant class in politics, education and philanthropy, it is not hard to see traditional and
advanced characteristics both in the merchant clas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and society, promoted the growth of the middle strata,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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